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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考試錄取篇（以鐵路特考為例）

貼心提醒：
實務訓練期間，除因業務需要由實務訓練機構指派前往受訓外，不得經選送或自行申請參加進修。

訓練內容

訓練方式

1. 基礎研習：學習通識課程，加強考試錄取人員對臺鐵願景及組織之認同感，體認
並力行臺鐵「安全、準確、服務、創新、團結、榮譽」之核心價值。

2. 專業技能訓練：為瞭解臺鐵運、工、機、電各處及其他處室（以下簡稱主管單位）
之整體業務性質，集中教導各項工作標準作業程序，充實專業知識與技能。

以做中學師徒制方式，由輔導員帶領錄取人員實際學習各項工作技能。

基礎研習、專業技能訓練於臺鐵員工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員訓中心）實施者，依受訓
人員申請，由員訓中心安排宿舍並供應膳食，上課時間之配當由各訓練機構酌定，並
自行安排上課時間以外之作息及活動。

實務訓練分實習及試辦二階段實施，自向各用人機構(以下簡稱實務訓練機構)報到接
受訓練日起1個月為實習階段，其餘時間為試辦階段，但實習階段時間不含專業訓練。
於實習階段，實務訓練機構應安排受訓人員以不具名方式協助辦理所指派之工作；於
試辦階段，受訓人員應在輔導員輔導下具名試辦所指派之工作。依訓練辦法及本計畫
規定縮短實務訓練人員，或具擬任職務之法定任用資格者，免經實習階段直接進入試
辦階段。各實務訓練機構原則上不提供住宿。

專業訓練

專業訓練

實務訓練

實務訓練

貼心提醒：

實務訓練分資位等級進行實地操作訓練，與專

業訓練合計4 個月。免除專業訓練之基礎研習、

專業技能訓練人員，仍應接受4個月實務訓練。

註：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業於113年1月1日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本篇均以「臺鐵」泛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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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考試錄取篇（以鐵路特考為例）

貼心提醒：
正額錄取人員於分配訓練前經核准保留受訓資格者，應於保留期限屆滿後3個月內，向保訓會申請補訓。

免除專業訓練

縮短實務訓練

受訓人員最近3年內曾錄取本考試且分配相同主管單位，接受訓練期間相同或訓
練課程相當之基礎研習、專業技能訓練及格，應予免除基礎研習及專業技能訓
練﹔惟機檢工程類科受訓人員須近3年曾錄取相同類科，並接受相當之專業技能
訓練及格，始得免除專業技能訓練。另分配不同主管單位，應予免除基礎研習，
惟仍須接受專業技能訓練。

免除基礎研習或專業技能訓練者，由臺鐵核定並造冊報請保訓會備查。

免除
專業訓練
條件

核定
與
備查

現任或曾任公務人員，最近5年內具有與考試錄取類科擬任職務適用職系之
資格，其期間4個月以上者，並有下列情形之一：
1.低一資位以上之資格及工作經驗。
2.與低一資位職責程度相當以上之資格及工作經驗。
3.擔任高於或同於擬任資位之職務。

得於分配報到後1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實務訓練機構提出申請轉
送保訓會核准後，予以縮短實務訓練，逾期不予受理。

縮短
實務訓練
條件

申請
與
核准

註：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業於113年1月1日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本篇均以「臺鐵」泛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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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核定
免除專業訓練

保訓會備查
免除專業訓練

檢證申請
縮短實務訓練

保訓會核准
縮短實務訓練

免除基礎研習及專業技能訓練
受訓人員最近3年內曾錄取本考試分配相同主
管單位，接受訓練期間相同或訓練課程相當之
基礎研習、專業技能訓練及格。（惟機檢工程
類科受訓人員須近3年曾錄取相同類科，並接
受相當之專業技能訓練及格。）
免除基礎研習
分配不同主管單位。

交通事業人員考試錄取篇（以鐵路特考為例）- 相關作業

註1.擬任職務適用職系之資格：
（1）曾任職務經銓敘部銓敘審定之職系，經保訓會認定與擬任職務適用職系相同者。
（2）曾任職務並無職系之規定，由保訓會依原機關出具之工作內容證明，就其工作內容認定與擬任職務適用職系相同者。
（3）與擬任職務適用職系相同之認定標準，由保訓會就其工作內容對照職系說明書、職務說明書或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認定之。
註2.低一資位以上：
（1）高員三級考試：具有員級290薪點以上或具有委任第五職等以上資格者。
（2）員級考試：具有佐級220薪點以上或具有委任第二職等以上資格者。
（3）佐級考試：具有佐級、士級200薪點以上或具有委任第一職等以上資格者。
註3.職責程度相當：依「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附表之「各類人員與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職等相當年資採計提敘俸級對照表」認定。

貼心提醒：
辦理免除專業訓練、縮短
實務訓練，均須注意辦理、
申請時程，避免逾期，影
響錄取人員權益。

◎檢證申請

現任或曾任公務人員，最
近5年內具有與考試錄取類
科擬任職務適用職系之資
格註1 ，其期間4個月以上。
得於分配報到後1個月內，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實
務訓練機構提出申請。

◎低一資位以上註2之資

格及工作經驗。

◎與低一資位職責程度

相當註3以上之資格及工
作經驗。

◎擔任高於或同於擬任

資位之職務。

註：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業於113年1月1日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本篇均以「臺鐵」泛稱之。



小炳與小山兩人應108年鐵路特考佐級運輸營業類科考試及格，服務
於同機關內運務單位，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分別再參加111年鐵路特
考員級運輸營業類科、員級機檢工程類科及格，請問誰可以免除專業
訓練嗎？

小炳可以免除專業訓練

因小炳最近3年內曾錄取相同考試
且分配相同主管單位，接受訓練
期間相同或訓練課程相當之基礎
研習、專業技能訓練及格。

小山僅得免除基礎研習

機檢工程類科受訓練人員須近3
年曾錄取相同類科，並接受相當
之專業技能訓練及格，始得免除
專業技能訓練。

誰可以

免除專業訓練？

分配不同主管單位，應予免除基礎研習，惟仍須接受專業技能訓練。
TIPS

註：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業於113年1月1日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本篇均以「臺鐵」泛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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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陞遷篇

得免經甄審(選)

1.本機關同一序列、同類別間之調任。
2.機關首長、副首長、一級單位主管等人員。
3.總工程司、主任秘書、副總工程司、專門委員、秘書。
4.現職係跨資位職務就原職升資位任用者。

內陞(辦理甄審)

最近3年內曾當選模範公務人員、最近5年內曾獲公務人員
傑出貢獻獎、經考試及格分發，無相當職等職務可資任用，
先以低一職等任用者等符合優先陞任條件人員。

依陞遷序列表
逐級陞遷，並
依積分高低或
資格條件造冊。 甄審委員會

評審並報請
圈定人選。

1. 機關首長就前三名中圈定陞補。

2. 如陞遷二人以上時，就陞遷人
數之二倍中圈定陞補之。

人選核定

機關首長對甄審委員會報請圈定

陞遷之人選不同意見時，得退回

改依其他甄選方式辦理。

外補(辦理甄選) 公告職缺

我可以
陞遷嗎?

應置委員
5至23人

機關職務出缺

貼心提醒：
職缺外補甄選時，毋須依序辦理陞遷，惟須符合各機關訂定之職缺甄選條件，另如係陞任情形者，無論內陞或外補，均須
無陞遷法第12條第1項各款規定（不得陞任）之情事，始得參加。

貼心提醒：
資位制分技術類及業務類，
無職系及職務編號，不論
陞遷或外補，只有同類職
務，方可以陞任。 另因陞
遷後可於原單位服務，爰
可一次性辦理該職務下序
列之逐級陞遷。



小炳在A機關於110年4月3日由技術士至技術佐資位之技術助理陞任同
機關技術佐至技術員助理工務員。小陳在B機關於110年5月3日由業務
佐書記陞任業務佐至業務員辦事員。C機關在112年2月20日公告外補
技術員至高級技術員工程員缺，小炳與小陳都對這個職務有興趣，誰可
以參加公開甄選?

小陳不可以參加！

因小陳現為業務類職務人員，依規
定非屬同類職務無法相互調(陞)任。

小炳可以參加！

小炳為技術類職務人員，可以參加
甄選。

誰可以

參加公開甄選？

1. 資位制分技術類及業務類，無須辦理職務歸系，不同類職務不可互為調任，爰本案例之業務類人員無法調任技術類職務。
2.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３條規定，資位受有保障，同類職務，可以調任。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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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薪級已達調任資位之最高薪級者，或以原敘較
高薪級之薪點仍予照支者，考成結果不再晉敘
（且已無法晉敘）。

1.除自願者外，不得調任低一資位之職務。

2.職務分為業務類及技術類二類，依規定二類人員無法相互調任，
爰於降調時，僅能調整為原降調時之同類職務。

1. 考成獎金：考成獎金之各種加給，以所任職務月數按比例
計算。

2. 年終工作獎金：依所任職務在職月數按比例計發。

1.原敘薪級如在所調任資位之有同列薪級時敘同列薪級。

2.如高於所調任資位之最高薪級時，敘至該最高薪級為止，
其原敘較高薪級之薪點仍予照支。

3.職務加給：以依所擔(兼)任之法定職務支給。

1. .薪級：原支4級750薪點高於銓審高級技術員
級10級630薪點，仍照支750薪點。

2. 非兼任主管職，爰無職務加給。

原敘副技術長4級750薪點已高於高級技術
員10級630薪點，考成結果不再晉敘。

以降調之資位任用

經當事人自願後，得降調高級技術員副工程司。

以調任之高級技術員資位任用。

1.考成獎金：［高級技術員級10級630薪點仍照支
750薪點］ * 考成等次月數。

2.年終工作獎金：［高級技術員級10級630薪點仍照
支 750薪點］ *1.5個月（1月31日以前已在職人員
至12月1日仍在職者）。

Q：
銓審 副 長 級 正 工
程 司 (副技術長4級
750 薪 點)於7月1日
降調高級技術員副
工程司

交通事業人員降調資位職務篇

限制

任用

考成

薪給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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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訓練篇

副長級、長級
資位之取得

依交通事業人員升資甄審辦法辦理：

1. 高員級或相當資位職務滿5年，現敘高員級505薪點，
最近3年考成2甲1乙以上。

2. 副長級或相當資位職務滿5年，現敘副長級590薪點，
最近3年考成2甲1乙以上。

參訓資格條件：

1.員級晉升高員級：經敘定員級最高薪級490薪點

2.佐級晉升員級：經敘定佐級最高薪級430薪點

3.士級晉升佐級：經敘定士級最高薪級 320薪點

以上須並任各員級、佐級、士級最高薪級滿三年，
及最近三年年終考成 2年列甲等、1年列乙等以上

訓練合格人員取得高員級
資格，最高僅得核敘至高
員級第14級535薪點

以訓練合格取
得較高資位

士級晉升佐級
資位訓練

員級晉升高員
級資位訓練

佐級晉升員級
資位訓練

訓練合格人員取得員級資
格，最高僅得核敘至員級
第18級475薪點

訓練合格人員取得佐級資
格，最高僅得核敘至佐級
第27級350薪點

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交通事業人員之資位分為副長級(相當簡任)、高員級(相當高考)、員級(相當普考)、佐

級(相當初等考試)及士級(其資位薪級與公務人員官等職等無相當之對照)。資位之取得規定高員級以下，須經考

試及格或經晉升高員級、員級、佐級訓練合格者，取得各該資位任用資格；副長級以上，須經升資甄審合格。

貼心提醒：
1. 交通事業人員佐級晉升員級及士級晉升佐級資位訓練辦法每3年辦理1次；
員級晉升高員級訓練每年辦理1次。

2. 升任高員級人員不得擔任跨列副長級或單列高員級以上之職務。



小玫109年敘員級資位490薪點，109年至111年年終考成均為甲等，112
年是否符合參加員級晉升高員級資位訓練資格?

小玫112年符合參加員級晉升高員級資位訓練資格

經敘定員級最高薪級
滿三年者

現任員級資位，並敘最
高薪級490薪點滿3年

現職

最近3年年終考成2年
列甲等1年列乙等以上

⚫ 109年：甲

⚫ 110年：甲

⚫ 111年：甲

考成

條件

小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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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資

考

試

應考資格 法律效果

士級晉佐級
現任士級資位職務人員，任本資位職務三年以
上、現敘薪級已達較高一級資位最低薪級者
(200薪點)

取得佐級任用資格，得晉薪
點至430薪點

佐級晉員級
現任佐級資位職務人員，任本資位職務三年以
上、現敘薪級已達較高一級資位最低薪級者
(240薪點)

取得員級任用資格，得晉薪
點至490薪點

員級晉高員級
現任員級資位職務人員，任本資位職務三年以
上、現敘薪級已達較高一級資位最低薪級者
(320薪點)

取得高員級任用資格，得晉
薪點至630薪點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篇

現職人員應本考試以報考現任職務同類別者為限，業務類、技術類互不得越類報考。

貼心提醒：
1. 依「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規定，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自112年2月12日後不再辦理。
2. 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於「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施行日(112年9月15日)後五年內以辦理三次為限。

TIPS



本簡報使用模板及圖像來源包括24Slides、FLATICON等網站，且非使用於商業用途。

考成薪點銓敘陞遷任用類別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篇-權益

公司化事業機構(如郵政公司、港務公司)人員之任用審查及考成審定，依行政院相關函示及事業機構設置條例，授權由各該公司自行審定。

占跨列高員級職缺

未占跨列高員級
職缺

占跨列員級職缺

未占跨列佐級職缺

員級升高員級

佐級升員級

士級升佐級

原職改派

符合資格列入
陞遷名冊

原職改派

符合資格列入
陞遷名冊

符合資格列入
陞遷名冊

原職改派占跨列佐級職缺

高員級送銓敘
部審定

員級由各事業
總機構審定

佐級由各事業
機構審定

敘高員級支原薪點

改敘員級支原薪點

改敘佐級支原薪點

以高員級資
位辦理考成

以員級資位
辦理考成

以佐級資位
辦理考成

未占跨列員級職缺

TIPS



阿香現任員級30級320薪點職務，員級年資未滿1年，惟阿香原任行政機
關委任人員，任委任第五職等已滿3年以上，是否具備參加升資考試資格?

條件

資格

現任員級資位，現敘320薪點

併計委任第五職等年資3年以上年資應試

現職

1. 依據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規則第4條第1項：
現任員級、佐級、士級資位職務人員，任本資位職務三年以上，現敘薪級已達較高一級資位最低薪級者，得應各
該資位之升資考試。

2. 另依考選部應考資格審議釋例，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經銓敘審定為委任第五職等合格實授，其年資得併計為
應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高員級升資考試年資。

阿香符合員級升高員級考試資格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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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一般篇-程序

當事人
應徵

機關
審核

報送
銓敘部

審定
結果

依二類人員轉任辦法、
俸給及考績法規，提供
轉任薪俸額試算表予當
事人參考。
如當事人同意續行程序，
機關先行辦理轉任發派。

機關填具送審表
件(含開立服務證
明)，函報銓敘部
審查。

如銓敘部審定結果
與 機 關 提 報 有 出
入，則須辦理後續
薪資收補或職系變
更等作業。

貼心提醒：
1. 通常銓敘部如遇審定結果與機關提報有出入，即會先行通知機關(轉知申請者)修正文件或中止送審程序。
2. 士級人員不適用轉任相關規定。
3. 適用機關請參酌「交通行政機關一覽表」。

https://www.rootlaw.com.tw/Attach/L-Doc/A040110031001600-1100319-1000-001.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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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一般篇-敘薪

提敘3大要件

•長級相當簡任第11至第13職等
•副長級相當薦任第9職等至簡任
第11職等

•高員級相當薦任第6至第9職等
•員級相當委任第3至第5職等
•佐級相當委任第1至第3職等
•按其原敘定資位，依對照之官職
等，自最低職等本俸一級起敘

§3、4Ⅰ

•轉任人員曾任與轉任職務職等相
當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
•其年終考成結果如比照合於考績
法規定者，並得採計取得同官等
較高職等之任用資格

起
敘

§4Ⅱ 服務成績
優良

03

按年核計
提敘俸級

1. 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第7條：年資之採認，凡需辦理年終考績（成）者，均以年終考績（成）為準。
2. 服務成績優良之認定，參考上開認定辦法第6條相關規定(如：考績【成】列乙等或70分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
3. 適用機關請參酌「交通行政機關一覽表」。

轉任
辦法

貼心提醒：
按年核計加級至所銓敘審
定職等之本俸最高級，積
餘年資並得再依俸給法規
之規定提敘至年功俸俸級。

與轉任職務
職等相當

01

與轉任職務
性質相近

02

提
敘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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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局小炳於101年2月3日任佐級辦事員，之後應佐級升員級升資考試及
格，於104年9月23日陞任員級辦事員，並於112年1月16日轉任交通行
政機關簡薦委制人員【相當委任第3職等2年，相當委任第4職等3年，相
當委任第5職等3年】，104年至111年考成均列甲等，其薪(俸)級換敘結
果為何？

•年終考成等第至少須有2甲或1甲2乙，始取得較高職等之任用資格。

•員級相當委任第3職等至第5職等，得採計佐級38級240薪點以上年資。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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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
1. 降資位轉任後，再以原職改

派薦任職務時，係屬調任，
僅能依公務人員調任相關規
定核敘，尚無法以交通資位
考成年資依二類轉任辦法規
定辦理考績升等。

2. 降資位轉任對於低資位年資
較長者較有利，惟原職改派
後尚無法以考成年資依二類
轉任辦法規定辦理考績升等，
建議仍由當事人自行衡量。

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降資位篇

占跨資位職務

得以曾任低資位轉任起敘，無須
先降資位，至原敘高員級資位資
格，保留至原職改派時取得薦任
官等任用資格，並核敘相當俸級

非占跨資位

職務

轉任

交通行政人員

高員級3年

員級18年

如：科員、技士

如：專員、技正

以原敘定之高員級資位轉任薦任
相當職務，始得依規定辦理提敘
及考績升等

原則

例外

先調任並改派員級跨高員級資
位職務，始得自委任第三職等
起敘俸級，及保留薦任官等任
用資格，嗣其原職改派薦任職
務時，得以前經保留之薦任官
等任用資格，核敘薦任第六職
等相當俸級

1. 二類轉任辦法第4條規定：「(第1項)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按其原敘定資位，依前條規定，自最低職等本俸一
級起敘。(第2項)轉任人員曾任與轉任職務職等相當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先按年核計加級至所銓敘審定職等之本俸最高
級，積餘年資並得再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之規定提敘俸級；其年終考成結果如比照合於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1條規定者，
並得採計取得同官等較高職等之任用資格。……」

2. 適用機關請參酌「交通行政機關一覽表」。

TIPS

https://www.rootlaw.com.tw/Attach/L-Doc/A040110031001600-1100319-1000-001.odt


可選擇以員級轉任並自委任第三職等起敘，按年核

算員級年資（18年）提敘為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9

級505俸點，再以其高員級升資考及格並曾敘高員

級有案原職改派薦任第六職等後，採積餘高員年資2

年提敘至薦任第六職等年功俸6級535俸點

王專員係高員級升資考及格，現敘高員級520薪點（其年資為高員級3
年、員級18年），依二類辦法轉任……

提敘高員級3年年資為薦任第六職等本俸4級430俸點

轉任後

占專員缺

占科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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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
下簡稱二類轉任辦法）規定轉任簡薦委制人員，曾任志願役軍職年資、
約聘僱年資等其他公務機關年資，其年資提敘應如何採計？

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後尚有年資提敘篇

應先依二類轉任辦法採計年資核敘官職等級後，再依公務人員俸給法17條
規定提敘其他公務年資(志願役、約聘僱年資等) 。

轉任提敘先後順序

依二類轉任辦法轉任之人員，不適用「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以
下簡稱比敘條例)，無法依其曾任軍職官等官階及年資比敘對應取得簡薦委官
等內相當職等俸級資格。
(銓敘部107.5.14部特四字第1074500401號函釋)



小張係以士級晉升佐級資位訓練取得佐級資格之交通事業人員，具6年士級200薪點
以上及12年佐級年終考成年資，因其具有軍職志願役年資（69.3.16~70.12.31下士、
71.1.1~72.12.31中士、73.1.1~75.3.15上士），若以二類轉任辧法轉任交通行政人
員時，志願役軍職年資可否採計比敘或提敘?

小張係以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士級晉
佐級升資訓練取得佐級資格，依二
類轉任辦法轉任委任官等職務時，
無法以「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
敘條例」比敘相當職等俸級。

無法以比敘條例比敘

以二類轉任辦法第3、4條轉任
交通行政人員先採計換算資位制年資

1.依二類轉任辦法第3 、4條轉任交通行政人
員委任官等職務，按其原敘定資位，自最
低委任第1職等本俸1級起敘。

2.採其曾任與轉任職務職等相當之服務成績
優良年資(資位制共計18年年終考成年資)，
先按年核計加級至所銓敘審定職等之本俸
最高級，積餘年資並得再依公務人員俸給
法規之規定提敘俸級。

3.其年終考成結果比照合於公務人員考績法
第11條之規定(2年列甲等或1年列甲等2年
列乙等)，取得同官等較高職等，委任第3
職等(委3功三350俸點)之任用資格。

貼心提醒：
曾任軍職年資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七條
辦理提敘俸級時，先以軍職專長依照「軍
職專長與公務人員職系認定對照表」認定
對照公務人員職系。

志願役年資以軍職查證履歷成績考核年度採計(本案例依68年12月28日公布陸海之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2條：考
績每年辦理一次，以上年7月1日至當年6月30日，為一考績年度)，非按月計算（前後畸零月數不算）。

再提敘相當軍職年資

1.志願役軍職年資，依「公務人
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
認定辦法」下士年資、中士年
資(係相當委任第1、2職等)，
因低於委任第3職等無法提敘。

2.僅能提敘與現任職務職等相當、
性質相近且服務成績優良之
73.1.1~75.3.15上士年資(相當
委任第3職等) ，提敘1年，為
委3功四360俸點。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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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位制轉任

› 依相關規定敘定相當
官職等級

› 轉任以與原任職務之
性質相近、職責程度
相當者為限

› 須辦理銓敘審定

轉任後職系

› 擬任職務之職系，得參酌現
行工作內容核予適當職系

› 其任公職之考試未列明職系
者，則依「依法考試及格人
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
表」，得取得該類科適用職
系之任用資格

上開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僅擷取部分

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取得職系任用資格篇-相關作業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3條之1
1.在本法施行前經依法考試及格或依法銓敘合格實授者，取得與擬任職務性質相近、程度相當之任用資格。

2.前項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由銓敘部會同考選部定之。

3.依公務人員考試法規辦理之考試，其考試類科未列明職系者，依前項規定認定其考試類科適用職系。

考試類科 適用職系

特考交通事業公路人員
業務類監理

交通行政

特考交通事業公路人員
業務類事務管理

綜合行政
人事行政

特考交通事業公路人員
技術類汽車工程

機械工程

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
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

TIPS



小玉應88年公路特考佐級考試業務類監理科考試及格，後經員級及高
員級升資考試及格，現係擔任高級業務員資位之科員並辦理綜合行政
相關業務，於107年1月15日配合機關組織調整由資位制轉為簡薦委
制時，小玉得否依前開公路特考考試及格資格依「依法考試及格人員
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取得交通行政職系之任用資格?

小玉可以取得交通行政職系任用資格！

依「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特考交通事業公路人員業務類監理科適
用職系為交通行政職系。

1.公務人員之任用，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一、依法考試及格。二、依法銓敘合格。三、依法升等合格。此案例之取得職
系任用資格應屬第1項依法考試及格。

2.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4條規定：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之現職公務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其餘各職等人
員在銓敘審定有案職系同職組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並得單向調任與銓敘審定有案職系視為同一職組職系之職務。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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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試用規定篇

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予以解職

試用期滿成績及格予以實授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0條辦理:
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後，如未具與擬任職務職責程度相當或低一職等之經驗6個月以上者，應先予試用6個月，
並由各機關指派專人負責指導

成績不及格先
送考績委員會
審議

考績委員會如
有疑義得調閱
相關資料或洽
詢有關人員

成績不及格人
員得向考績委
員會陳述意見

考績委員會決
議後陳請機關
首長核定

自機關首長核
定之日起解職
(無法取得轉
任資格)

試用期滿後
由單位主管
考核其成績

成績及格陳請
機關首長核定

送銓敘部
銓敘審定



嘆志郎現任鬼殺監理站員級科員，經高員級升資考試及格申請於112
年1月12日起改任高員級科員，嗣又提出於112年1月20日起轉任薦任
科員試用期間?

資位制科員資位為業務員至高級業務員、簡薦委制科員職務列等為委任第5職等或薦任第6職等至第7職等。

試用期滿進行試用成績考核

初任薦任科員職務需

先予試用6個月

嘆志郎試用期間應為

112年1月20日起至112

年7月19日止

另參二類辦法規定以，

高員級年資相當薦任第6

職等至第9職等

併入高員級相當年資，

112年1月12日至19日共

計8日，爰嘆志郎試用期

間至112年7月11日止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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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行政人員調任交通事業人員篇

我可以
轉任嗎?

轉任要件

貼心提醒：
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5條規定資位之
取得：高員級以下須經考試及格；長級、
副長級須經升資甄審合格。現職交通行
政人員如未具上述資格，無法轉任交通
事業機構職務。

高普初等考試、其他特種考試或專技考試及格人員，其考試資格的『考試職系』或『考
試類科』如符合交通部訂定之相關規定的『適用類別(即業務類或技術類) 』就可以轉任
交通事業人員:
＊交通事業機構得遴用高普初等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人員考試職系名稱表
＊交通事業機構得遴用高普初等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名稱表

＊交通事業機構適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考試類科名稱表

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簡稱:二類轉任辦法)規定:
交通事業人員，指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敘定資位之人員。
交通行政人員，指擔任經交通部會同銓敘部認定之交通行政機關組織法規中定有簡薦委任（派）官等
及職等職務，並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官等及職等之人員。
上述兩類人員間之相互轉任，以與原任職務之性質相近、職責程度相當者為限。

交通行政人員轉任交通事業人員，以取得交通事業各級資位者為限: (二類轉任辦法)
1.第5條第2項規定:交通行政人員具85年1月17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公布後之相當類科
考試及格資格者：
一、高等考試之三級、特種考試之三等以上或相當等級考試及格，比照取得高員級資位。
二、普通考試、特種考試之四等或相當等級考試及格，比照取得員級資位。
三、初等考試、特種考試之五等或相當等級考試及格，比照取得佐級資位。

2.第5條第3項規定:交通行政人員具85年1月17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公布前之相當類科
考試及格資格者：
一、高等考試、特種考試之乙等以上或相當等級考試及格，比照取得高員級資位。
二、普通考試、特種考試之丙等或相當等級考試及格，比照取得員級資位。
三、特種考試之丁等或相當等級考試及格，比照取得佐級資位。



小夫109年1月至112年3月任交通部觀光局薦任第六職等經建行政職系職
務，擬任臺灣鐵路管理局高級業務員資位職務(臺灣鐵路管理局審認現職
工作內容，並對照職系說明書核屬交通行政職系)

條件

資位等級相當
依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

員相互轉任採計年資對照表認

定

曾任薦任第六職等年資→相當

高員級，自320薪點起敘

性質相近
依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規定，

曾任年資與擬任職務為同一職

組或得單向調任或相互轉任

曾任年資為經建行政職系，與
擬任職務核屬之交通行政職系
(經臺灣鐵路管理局審認現職
工作內容，並對照職系說明書
後認定)→為同一職組

服務成績優良

考績列乙等或70分以上

小夫109至111年年終考績均

為甲等

★曾任公務年資只要同時符合3個條件，就可以提敘薪級★

小夫109年1月至111年12月共計3年曾任薦任第六職等年資，可以提敘薪級3級!(112年1月至112年3月為畸零月數，無法採計)。

小夫
資格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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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
提出獎懲建議

考成委員會
初核

機關長官
覆核

由主管機關或
授權之所屬機
關核定

調職人員

調任新職前
已核定者

原服務機構發布獎懲令

調任新職後
始予擬議者

原服務機構提出獎懲建
議送新任機關(構)參辦

記功(過)
以下案件

相同案情核議有案

已有明確獎懲標準

先行發布
獎懲令

提交考成委員會
確認3個月內

考成會初擬或核議

獎勵-嘉獎、記功、記大功
懲處-申誡、記過、記大過

人事單位審查

＊平時獎懲處理作業SOP

發布之獎懲令，應記載事由、法令依
據與不服者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及
受理機關。

＊考成委員會組成處理作業SOP

交通事業人員獎懲及保障權利篇

考成擬於免職人員（考成列
丁等或一次記二大過）應給
當事人陳述及申辯機會。
應嚴守秘密/當事人及關係人
迴避。

不同意，交考成會復議

當 事人 不服
30 日內提起
救濟

＊申訴再申訴處理作業SOP

＊復審行政訴訟處理作業SOP

【申訴】
向服務機關提出

30日內函復，必要時得
延長20日並通知申訴人。

職務命令
管理措施

or
工作條件
處置

考成甲等/乙等/丙等/
丁等
申誡以上懲處、嘉獎
以上獎勵、不予敘獎
免職、停職
考成獎懲結果 (晉級、
獎金、留原薪級)
俸級、任用審查

行政處分

逾期未函復
申訴人得逕提【再申訴】

保
訓
會

【復審】
經由原處分機關
向保訓會提起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0&pid=10423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0&pid=10425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0&pid=10415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0&pid=10414


乙機關認為該獎懲案為阿香任職於
甲機構時發生又任用之人事制度不
同，故獎懲之法令依據，應以甲機
關所適用之法令作為依據。

本案因在阿香調職後核辦，由甲機
構列舉獎懲事實，擬具獎懲種類送
請乙機關參辦或發表並應由乙機關
依具體事蹟及相關證明，依本機關
所適用之獎懲標準覈實認定。

1. 銓敍部89年4月27日【89】銓二字第1886018號函：調職人員獎懲案件，如在調任新職前，已經核定者，仍由原服務機

關發布，並送請調任機關依法辦理。如在調職後核辦者，由原服務機關列舉獎懲事實，擬具獎懲種類送請新職機關參辦

或發表，新職機關對原任職機關獎懲建議應將辦理情形，或獎懲命令副本，函復原建議機關。

2. 銓敘部97年6月16日部法二字第0972951555號書函：服務機關如對公務人員為獎懲，須踐行提本機關考績委員會討論

之法定作業程序，並由考績委員會依具體事蹟及相關證明，依本機關所適用之獎懲標準覈實認定。

獎懲令

阿香原任職甲交通事業機構，於112年3月1日調任乙交通行政機關，其於任職甲
機構期間之敘獎案，由甲機構列舉獎懲事實，擬具獎懲種類送請乙機關參辦或發
表。乙機關認為阿香原為交通事業人員，又為前任職原機構期間之敘獎，爰逕於
獎勵令之適用法令依據記載為交通事業機構獎勵標準表。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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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差假管理篇

交通行政機關交通事業人員
不兼具勞工身分者

(如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交通事業機構交通事業人員
兼具勞工身分者

(如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本規則以受有俸(薪)給之文職公
務人員為適用範圍(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第2條)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
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
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
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但其
他所定勞動條件優於本法規定者，
從其規定(勞動基準法第84條)

適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與一般
公務人員一致。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係指依
各項公務員人事法令任用、派用、
聘用、遴用而於本法第3條所定
各業從事工作獲致薪資之人員。
所稱其他所定勞動條件，係指工
作時間、休息、休假、安全衛生、
福利、加班費等而言(勞動基準法
施行細則第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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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差假管理篇-公務人員及勞工給假規定(一)

事假

公務人員規定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每年7日
• 因事得請事假。
• 超過規定日數，按日扣除薪給。

勞工規定
(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平等工作法)

每年14日
• 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
• 不給工資。

家庭
照顧假

每年7日 每年7日

病假

每年28日• 因疾病或安胎必須治療或休養。
每年原則

30日

• 因普通傷害、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
或休養。

• 未住院者，1年內合計不得超過30日。
• 住院者，2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年。
• 普通傷病假1年內未超過30日部分，工

資折半發給。

• 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
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

• 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 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
或其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

• 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 不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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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差假管理篇-公務人員及勞工給假規定(二)

公務人員規定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勞工規定
(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平等工作法)

生理假
每月1日 每月1日

• 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
• 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

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 薪資減半發給。

婚假
14日

• 結婚之日前10日起3個月內請畢。
• 因特殊事由經機關長官核准者，得於1年內請

畢。

8日
• 自結婚之日前10日起3個月內請畢。
• 但經雇主同意者，得於1年內請畢。
• 工資照給。

喪假

視對象

父母、配偶 15日

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 10日

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
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姊妹

5日

• 得分次申請，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視對象

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 8日

祖父母、子女、配偶之父母、配偶之
養父母或繼父母

6日

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之祖父母 3日

• 工資照給。

• 女性公務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
• 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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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差假管理篇-公務人員及勞工給假規定(三)

公務人員規定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勞工規定
(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平等工作法)

視懷孕週數

42日

滿20週以上 42日

12週以上未滿20週 21日

未滿12週 14日

• 應一次請畢。
• 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者，必要時得於分

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並以12日為限，
不限一次請畢。

8星期

流產假(公)
產假(勞)

娩假(公)
產假(勞)

• 應一次請畢。
• 應扣除先請之部分娩假。

視懷孕月數

3個月以上 4星期

2個月以上未滿3個月 1星期

未滿2個月 5日

產前假(公)
產檢假(勞)8日

• 於分娩前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
後。

7日
• 受僱者妊娠期間。
• 薪資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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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差假管理篇-公務人員及勞工給假規定(四)

公務人員規定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勞工規定
(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平等工作法)

7日

視繼續

工作期間

陪產檢及
陪產假 7日

休假(公)
特休(勞)

視年資，並於
次年度給假

滿1年，第2年起 7日

滿3年，第4年起 14日

滿6年，第7年起 21日

滿9年，第10年起 28日

滿14年，第15年起 30日

6個月以上1年未滿 3日

1年以上2年未滿 7日

2年以上3年未滿 10日

3年以上5年未滿 14日

5年以上10年未滿 15日

10年以上 每年加1日，最多30日

公假
視實際需要 視實際需要

• 受僱者陪伴其配偶妊娠產檢或其配偶分
娩時。

• 薪資照給。

• 陪伴配偶懷孕產檢，或因配偶分娩或
懷孕滿20週以上流產者，得分次申
請。

• 陪產檢應於配偶懷孕期間請畢；陪產
應於配偶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合計
15日(含例假日)內請畢。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4條各款情事。 依法令應給予公假者，工資照給。



小綺是兼具勞工身分的公務員。下週就是她的預產期，即將開心地迎接
新生命的到來。小綺想瞭解生下孩子後，能有多少日的假期可以休息，
她好奇地翻閱法規，發現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中的娩假規定是42日與勞
動基準法中產假日數是8星期不一致，小綺不禁思考，她究竟要適用何
種規定？

案例解析

查產假係對於女性勞工之特別保護，故明訂於勞動基準法中，該法第
50條第1項規定，女性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8星期。適用勞
動基準法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適用單位，其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
之產假，如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未有較優規定，仍依勞動基準法第50條
規定辦理。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8年2月28日台78勞動3字第3572號函)

•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5條：本規則所規定假期之核給，扣除例假日。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9年1月25日台79勞動3字第01425號函：勞動基準法第50條所定之產假旨在保護母性之健康，該假
期內如遇星期例假、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包括在內無庸扣除。TIPS



阿通是兼具勞工身分的公務員。他總是會合理地安排休假，利用休假去
爬山、旅遊，兼顧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然而，阿通發現雖然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與勞動基準法中的休假都是以年資來決定日數的，但是同樣的年
資在2部規定中能享有的休假天數權利卻不同。阿通疑惑，我可以選擇
較有利的算法來享受休假嗎？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之特別休假，以其特別休假權利產生之時點為判
斷，按其各該年度可得適用之公務人員法令與勞動基準法相比較如有優
於該法者可從其規定，如低於該法者，即應依該法之規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8年9月11日台78勞動3字第12622號函)

3
日

7
日

10
日

14
日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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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勞動基準法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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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交通事業人員適用薪額表及專業加給表篇

公路局：未實施用人費率交通事
業機構職員薪額及專業加給表，
按「薪點」支給。
高速公路局：高公局暨所屬機關
專業加給表，按「職稱」支給。

薪

公路局、高速公路局，依各機關
主管職務加給表分別訂定，按
「職稱」支給。

薪級分為 46 級，無本俸、年功
俸之分。
長級最高薪點為800薪點；
副長級最高薪點為750薪點；
高員級最高薪點為630薪點；
員級最高薪點為490薪點；
佐級最高薪點為430薪點；
士級最高薪點為320薪點。

專業加給

交通事業人員之薪給，依交通事業人員
任用條例第11條規定，由考試院會同行
政院訂定資位職務薪給表，並按其任用
性質區分。

薪
級

薪
點

資位

1 800

長
級

2 790
3 780
4 750

副
長
級

5 730
6 710
7 690
8 670
9 650
10 630

高
員
級

11 610
12 590
13 550
14 535
15 520
16 505
17 490

員
級

18 475
19 460
20 445
21 430

佐
級

22 415
23 400
24 385
25 370
26 360
27 350
28 340
29 330
30 320

士
級

31 310
32 300
33 290
34 280
35 270
36 260
37 250
38 240
39 230
40 220
41 210
42 200
43 190
44 180
45 170
46 160

原公路總局、高速公路局於107年組改後，除選擇繼續適用原法令之資位人員外，其員工待遇奉行政
院核示改適用公務人員本俸及專業加給。

職務加給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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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待遇計算篇

交通事業
人員敘薪

原職務
升資

現職人員
代理

⚫ 本薪：依核定薪點支給。
⚫ 專業加給：

1.公路局：按「薪點」對應支給，與資位無關。
2.高公局：按「資位」所對應之「職稱」支給。

⚫ 職務加給：按「職稱」支給。

⚫ 本薪：依核定薪點支給。
⚫ 專業加給：

1.公路局：仍按本職「薪點」對應支給
2.高公局：依「代理人資位」所對應之「被代理職稱」支給。

⚫ 職務加給：按被代理人之職稱支給。

以月計支
但服務未滿整月
者，按實際在職

日數計支

⚫ 本薪：
1.高考二級人員：按350薪點起敘。
2.高考三級人員：按320薪點起敘。
3.普考人員：按240薪點起敘。
4.初考人員：按200薪點起敘。

⚫ 專業加給：
1.公路局：按「薪點」對應支給。
2.高公局：按「職稱」對應支給。



小紫原為佐級37級250薪點辦事員，經交通事業人員佐級晉升員級資位
訓練及格，112年10月原職升資改派員級37級250薪點辦事員，其待遇
如何發給?

公路局

員級250薪點辦事員

本薪：不變

專業加給：不變

高速公路局

員級250薪點辦事員

本薪：不變

專業加給：高公局暨所屬機
關專業加給表(員級辦事員)

佐級250薪點辦事員

本薪：未實施用人費率交通事
業機構薪額表(250薪點)

專業加給：

1. 公路局：未實施用人費率交
通事業機構專業加給表

2. 高速公路局：高公局暨所屬
機關專業加給表(佐級辦事員)

*原公路總局及高公局已於107年改制為簡薦委制機關，其留任資位制人員於113年6月18日前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並自
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5條之3規定：

依前項規定以考成升任高員級、員級、佐級人員，除具有交通事業各該資位或相當各該資位考試及格之資格者外，升任
高員級人員不得擔任跨列副長級或單列高員級以上之職務，最高並僅得核敘至高員級第14級535薪點；升任員級人員最
高僅得核敘至員級第18級475薪點；升任佐級人員最高僅得核敘至佐級第27級350薪點。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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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支領生活津貼篇

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4點第3款規定，生活津貼(含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之
請領，以支領一般公教待遇之各級行政機關、公立學校預算員額內之人員為限；編制內技工、工友比
照辦理。

一般公務人員

交通事業人員

適用一般行政機關待遇型態之人員得請領結婚補助、

生育補助、眷屬喪葬補助及子女教育補助

適用交通事業機構待遇型態之機關（構）人員（原公

路總局、高速公路局、航港局於改制後選擇適用原交
通事業人員任用法令人員），非屬全國軍公教員工待
遇支給要點之適用對象，爰不合發給各項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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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
補助

健保
配偶
請假

本人
請假

育嬰
留停

本人生育 請領公保生育給付。

分娩或早產發生日3個月內申請

照顧家中3足歲以下子女
（機關不得拒絕）。
父母雙方可同時申請。

退撫

停止繳付 繼續繳付

按月全額負

擔(得遞延3

年繳付)

得併計年資

＊公保現金給付請領SOP

＊留職停薪及復職申請SOP

公保
退撫

交通事業人員懷孕生育權益篇

(公保生育給付自請求權可行使之日起10年內請領)

交通事業人員與一般公務人員懷孕及生育之權益，在請假、公保、退撫及育嬰留職停薪等均相同，
惟交通事業人員不適用生活津貼之規定，爰無法請領生育補助，但仍可請領公保生育給付。TIPS

辦理出生登記戶政事務所主動通
報辦理依附投保及申請健保卡。
或向機關人事單位申請加保。

貼心提醒：
新生兒出生60天內可以用父親或母親
的健保卡就醫哦！！

＊全民健康保險變更登記SOP

＊公保加保、退保與變更登記SOP

公保

選擇退保

繼續加保

得按月或遞延
繳付自付保費

可請領育嬰留停
津貼及加發補助

前6個月平均
保額的6成，
另 再 加 給 2
成，並按月發
給，另最長給
6個月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1&pid=10429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57&pid=10386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1&pid=10427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1&pid=10430


TIPS

由小紅先請領勞保的生育給付

(31,800×2＝63,600)，

再由小黑請領兩者之間差額的生育補

助(52,540×2-63,600＝41,480)

小黑為現敘薦任第9職等年功俸7級(6個月平均薪額52,540)的科長，其太太小紅為私
人企業的員工(平均月投保薪資31,800)，女兒兩個月前剛出生；另小藍為現敘高級
業務員10級(薪額49,370；6個月平均公保保險俸額46,590)的專員，其於三個月前
分娩，小黑及小藍得否領取生活津貼之生育補助或公保生育給付？

小藍為交通事業人員，非屬支領一

般公教人員待遇，爰不合發給各項

生活津貼

生活津貼

之生育補助

小黑不符合請領公保生育給付之請領

資格

小藍具有公保生育給付之請領資格，

得請領「2 個月公保俸額」之生育給

付(46,590×2＝93,180)

公保生育給付

公保生育給付之請領資格須為在保險有效期間分娩或早產或在保險有效期間懷孕，且於保險效力停止後一年內，因同一懷孕
事故而分娩或早產者，給付標準為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當月起，往前推算 6 個月保險俸（薪）額之平均數計算。

交通事業人員一般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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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投保種類篇

投

保

種

類

交
通
事
業
人
員

公保

勞保

適用依據

適用依據

1. 編制內有給專任公務員，應參加公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2條)

2. 保險俸(薪)給依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之保險俸(薪)給標準表

「表二交通事業機構被保險人保險俸(薪)額標準表」辦理

1. 公營事業機構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及非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
分之編制內有給專任公務員，應參加公保。於相關令釋發布前已
選擇參加勞保並繼續在原事業機構任職者，仍繼續參加該保險，
不再變動，嗣後若調任其他公營事業機構或行政機關時，應改參
加公保。(銓敘部97年3月19日部退一字第0972917218號令、97
年12月24日部退一字第09729547451號令)

2. 保險俸(薪)給依勞動部公告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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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規
標準

給付內容

公保 勞保

公教人員保險法 勞工保險條例

月投保薪資 本俸(薪)或年功俸(薪) 27,470 ～45,800元(113.1.1起)

保險費自付比例 35% 20%

給付範圍
失能給付、養老給付、死亡給付、眷屬喪葬津貼、
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生育給付、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老年給付、死亡
給付(含喪葬津貼)

失能給付

 執行公務或服兵役致失能：依失能情形分別給付
36、18及8個月。

 因疾病或意外傷害致失能：依失能情形分別給付
30、15及6個月。

 失能一次金：
平均日投保薪資×給付日數(最高1200 日，最低30 
日)，因職災傷病致失能者，給付日數為最高1800日、
最低45日。
 失能年金：
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最低保障 4000 元)，
職災另發給失能補償一次金 20 個月。

養老給付

 一次養老給付：最高42個月；但辦理優惠存款者，
最高以36個月為限。

 養老年金給付：總給付率最高為45.5%。

 一次老年給付：最高45個月；但逾60歲繼續工
作者，最高以50個月為限。

 老年年金給付：下列 2 種方式擇優發給：
a式：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0.775%+3,000元。
b式：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交通事業人員投保種類篇-現行保險內涵及給付內容一覽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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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規
標準

給付內容

公保 勞保

公教人員保險法 勞工保險條例

死亡給付

 因公死亡：繳付保險費未滿20年者，給與36個
月；繳付保險費滿20年以上者，給與48個月。

 病故或意外死亡：繳付保險費未滿20年者，給與
30個月；繳付保險費滿20年，未滿30年者，給
與36個月；繳付保險費滿30年，未滿35年者，
給與42個月；繳付保險費滿35年以上者，給與
48個月。

 喪葬津貼：5個月。但遺屬不符合請領遺屬年金
給付或遺屬津貼條件，或無遺屬者，10個月。

 除喪葬津貼外，另擇一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或
「遺屬津貼」。

眷屬喪葬津貼
 父母及配偶：3個月。
 子女：年滿12歲，未滿25歲，2個月。已為出生

登記且未滿12歲，1個月。

 父母及配偶： 3 個月。
 子女：年滿12歲， 2.5 個月。未滿12歲，1.5 月。

生育給付 本人：2個月，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本人：60日，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最長6個月。

普通傷病給付 最長6個月；但勞保年資滿1年者，給與1年。

交通事業人員投保種類篇-現行保險內涵及給付內容一覽表（二）

貼心提醒：
1、勞保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項目，惟受僱並參加就業保險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2、公保僅有失能給付並無普通傷病給付。



以薪額計算

以薪額26,160元計算

比照一般行政機關俸點計算

比照一般行政機關300俸點，以公務

人員俸額22,070元計算

公保保險俸額

如何計算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8條規定，交通事業機構之公保被保險人，保險俸(薪)給比照一般公務機關被
保險人保險俸（薪）給計算。(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之保險俸(薪)給標準表「表二交通事業機構被
保險人保險俸(薪)額標準表」)

TIPS

交通事業人員小明，目前薪級32級300薪點，薪額為26,160元，公保保險
俸額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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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支領月退休金差額篇

交通事業人員除中華郵政公司外，其餘均適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經依該
法核算月退休金，如未達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金額，可再依「未實施用人費率交
通事業機構職員薪額標準」，支給舊制年資退撫給與差額：

AA  舊制
月退休金

新制
月退休金

退休所得替代率
上限金額

B 舊制
月退休金

新制
月退休金

退休所得替代率
上限金額

由原機關
支給差額

➢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計算

➢ 依未實施用人費率交通事
業機構職員薪額標準計算

B

Step1

Step2

Step3 B A

月退休金

月退休金

1. 交通部所屬機關(構)適用公務人員退撫法規之交通事業人員，每月退休所得未達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計算之各年度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金額者，得依
原規定於退休金上限金額範圍內，按「未實施用人費率交通事業機構職員薪額標準表」支給舊制年資退撫給與差額。(行政院107年8月22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46154號函)

2. 差額給付金額自111年7月1日起調高2%，之後各年度差額給付金額照原退休案審(核)定時之歷年差額給付金額調高2%發給。爾後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再調高
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時，相關人員舊制年資退撫給與差額，得逕予比照其調整比率及生效日期。(行政院111年12月9日院授人給字第1114001910號函)

B月退休金≧退休所得替
代率上限金額，差額僅
得支領退休所得替代率
上限金額。

TIPS


